
附件4-1：
山东省绿色低碳服务能力评价证书

申请表（绿色低碳咨询类）

  申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填报日期： 

山东绿色低碳发展中心制
填  表  说  明

一、本表由申请单位填写，封面上的申请单位名称应填写单位的全称。

二、本表须用计算机填写，打印一式两份，封面和“申请单位承诺”处加盖公章，公章须与申请单位名称一致，公章不得复印。

三、申请单位应如实填写，并对填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

四、本表所列内容均应完整填写，说明不需填写的除外。

五、申请单位提交申请表时，应同时提交下列证明文件和材料：

1、符合要求的专业技术人员的毕业证书、专业技术资格证书、身份证、劳动合同、缴纳社会保险费用证明、技术负责人（总工程师）聘任书、相关专业教育证书、等复印件；

2、符合要求的业绩材料，包括：与业主签订的相关咨询类合同、具体实施的证明材料等。

一、申报类别
	拟申请证书类别
	一级
	二级
	三级

	
	□
	□
	□

	人力资源情况
	职工总数
	
	专业技术人员总数
	

	
	高级职称人数
	
	中级职称人数
	


二、专业技术人员情况
	专业类别
	序号
	姓 名
	学历
	技术职称
	身份证号码
	从事年限
	手机

	相关专业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1、填写所有从事咨询工作的技术人员，若表格不够可自行添加。

三、相关专业教育人员情况
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年龄
	学历
	技术职称
	证书编号
	身份证号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（本页未列完，可加附页）

四、正在进行或者已完成的主要绿色低碳咨询类项目
	序号
	业主单位
	服务内容
	服务金额
	服务周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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